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 。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名 115 偵 4111 交通過失傷害 竹一分局 謝○安 不起訴處分

名 115 偵 4444 交通過失傷害 新湖分局 劉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名 115 偵 5069 侵占 鐵警臺北 靳○棟 聲請簡易判決

和 114 偵 12319 傷害 鐵警臺北 曾○生 不起訴處分

和 114 偵 14453 過失傷害 竹北分局 曾○豐 不起訴處分

和 114 偵 17962 傷害 竹一分局 許○翰 不起訴處分

和 114 偵 18864 竊盜 新湖分局 陳○廣 起訴

和 114 偵 19718 竊盜 竹三分局 楊○任 不起訴處分

和 115 調偵 115 交通過失傷害 竹市北區區所 楊○邦 不起訴處分

厚 113 偵 12161 詐欺 簽○ 不起訴處分

厚 114 偵 10014 洗錢防制法等 竹東分局

M○NALO

ROWENA LAUZ 起訴

厚 114 偵 15256 詐欺等 竹三分局 朱○瑋 不起訴處分

厚 114 偵 17692 詐欺等 新湖分局 范○勖 不起訴處分

厚 114 偵 17692 詐欺等 新湖分局 楊○淇 不起訴處分

厚 114 偵 17696 詐欺等 竹一分局 黃○潔 不起訴處分

厚 115 偵 80 洗錢防制法 竹一分局 黃○潔 不起訴處分

厚 115 偵 2382 詐欺 竹三分局 范○毓 不起訴處分

厚 115 偵 2385 詐欺等 新湖分局 張○駿 不起訴處分

厚 115 偵 3728 詐欺等 竹東分局 張○銓 不起訴處分

厚 115 偵 3756 詐欺等 新湖分局

C○MIA MYLENE

SAMIANO 不起訴處分

律 114 偵 3192 詐欺等 新湖分局 鄭○涵 不起訴處分

律 114 偵 6614 詐欺 新湖分局 周○林 起訴

律 114 偵 8984 洗錢防制法等 新湖分局 邱○昌 起訴

律 114 偵 9526 詐欺等 竹二分局 陳○箴 不起訴處分

律 114 偵 11061 洗錢防制法等 簽○ 邱○昌 起訴

律 114 偵 13139 詐欺 嘉二分局 李○容 起訴

律 114 偵 13925 洗錢防制法等 新湖分局 邱○昌 起訴

律 114 偵 18617 洗錢防制法等 新湖分局 張○宏 聲請簡易判決

律 114 偵 19596 洗錢防制法等 簽○

M○NDI JAYSON

RAMOS 起訴

律 114 偵 19609 洗錢防制法等 簽○ 范○甯 起訴

律 114 偵 19610 洗錢防制法等 簽○ 范○甯 起訴

律 114 偵 19624 洗錢防制法等 簽○ 廖○蘭 起訴

律 114 偵緝 742 詐欺等 新湖分局

N○UYEN VAN

HAU 不起訴處分

律 115 偵 1101 洗錢防制法等 簽○ 范○甯 起訴

律 115 偵 2372 詐欺等 竹三分局 蘇○騰 不起訴處分

律 115 偵 2493 詐欺 竹三分局 葉○祐 不起訴處分

律 115 偵 2944 詐欺 桃園分局 尤○銘 不起訴處分

律 115 偵 2964 詐欺 八德分局 王○豪 不起訴處分

律 115 偵 4728 詐欺 金城分局 黃○儒 不起訴處分

律 115 偵 4764 詐欺 竹二分局 張○涵 不起訴處分

律 115 偵 4768 詐欺 鼓山分局 萬○雲 不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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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 115 偵緝 304 洗錢防制法等 竹南分局 劉○貴 起訴

律 115 偵緝 390 詐欺 竹三分局 胡○廣 起訴

能 115 偵 328 竊盜 竹二分局 劉○開 不起訴處分

博 115 偵 3970 妨害自由 竹北分局 蘇○泰 緩起訴處分

博 115 偵 4318 偽造文書 竹二分局 黃○謙 不起訴處分

遷 114 偵 7998 竊盜 新埔分局 戴○君 不起訴處分


